
農牧用地/農業區未作農作使用改正原則及流程圖

改正申請書
改善(前、中)後相片
合法證明文件

建物/設施/鋪面/圍籬(牆)
砂、石、磚、瓦、混凝土塊、

營建剩餘土石方、廢棄物或其他有害物質

拆除或合法證明文件：
1. 使管科結案公文

2. 農舍或農業容許(建照)

1. 未拆除且無合法證明文件
2. 臨時工場登記

3. 農業用地變更使用

農作使用
非農作使用
或未改正完成

現況無上述不利耕作物(申請人自行清除)

改善後相片
驗土報告
恢復農作

不影響周邊環境(得請農田水利會、道管等單位表示意見)

未清除
或

無農作

農作使用

非農作使用

簽會相關單位：
1. 環保(是否超標、汙染場址或其他管制事項)

(農業用地是否遭受污染不適作農業使用之認定)

2. 水利(山坡地、土砂流失)


